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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第 12屆第 7次競賽裁判委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0年 8月 15日（星期日）下午 2時整 

貳. 地點：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六樓會議室 

參. 主持人：王召集人 文賢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郭謙慧 

伍. 長官致詞：略 

陸. 主席致詞：略 

柒. 提案討論 

 

提案一：110年度全國 A、B、C級裁判講習會名單，提請審核。 

說明： 

一. 本會 110年度全國各級裁判講習暨增能研習已於 8月 2日全數完成，各

級裁判考核名單。如附件一 

二. 請各委員參考各級匯整名單。 

決議：審查後照案通過。 

 

提案二：有關本會裁判獎懲制度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以往本會並無明確訂定裁判獎懲制度，無法落實裁判獎懲法則，故擬定

辦法草案，提請討論。 

二. 本案提請委員討論。如附件二 

決議：本案依各委員意見，參考國際裁判管理辦法重新擬定後，於下次會議

再行討論。 

 

提案三：有關本會國際裁判經費補助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以往本會並無明確規範國際裁判經費補助要點，為鼓勵取得國際裁判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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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之裁判受邀賽事裁判執法工作並提升執法水平素養，特訂定此辦法。 

二. 本案提請委員討論。如附件三 

決議：本案依委員意見，修正後通過。 

 

提案四：有關本年度已延期之賽事，是否停辦賽事，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因受疫情影響目前已延期之賽事有五項： 

1. 110年潛力績優選手排名賽(原定 110年 5月 21~25日於苗栗巨蛋體育

館) 

2. 110年第二十八屆全國少年跆拳道錦標賽(原定 110年 7月 23日～26日

於花蓮縣立體育館) 

3. 110年第二十五屆全國青少年跆拳道錦標賽(原定 110年 8月 13～16日

於輔英科技大學體育館) 

4. 110年第十八屆總統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原定 110年 11月 12日～15

日地點未定) 

5. 110年第十三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原定 110年 12月 3日至 6日於宜蘭

縣立體育館) 

二. 以上為本年度尚未執行之賽事，因距離年底僅剩 4個月不到，另還有 2

梯次晉段業務需補辦，考量各項賽事及活動須於 4個月內舉辦完畢，且

需給予各縣市時間辦理選拔，而目前場地因疫情關係亦不易租借，是否

選擇停辦上述幾項賽事之一。本案提請委員討論。 

決議：目前受疫情影響延期之賽事，待 8 月 23 日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布最新

狀況後擇日辦理，各賽事暫定訂時程：110 年潛力績優排名賽暫訂九

月底辦理、110 年全國青少年暫訂 10 月底辦理、110 年全國少年及總

統盃暫訂 11 月辦理、110 年全國品勢暫訂 12 月辦理。 

 

 

 

捌. 臨時動議： 

一、 提案一：有關全國少年盃、全國青少年盃、總統盃年齡層變更與國際

接軌。擬將全國少年盃為訂為國小組賽事；全國青少年盃則涵蓋國中



第3頁 共7頁 

組及高中組賽事；總統盃回歸為社會組賽事。如此不影響全中運取的

外卡資格，又可以提供國小組學員繼續參加比賽。如此可涵蓋三級學

生賽事及成人組賽事，在年齡規定上也可以逐漸朝向與國際接軌。(提

案人: 競賽組 羅文祥組長) 

決議：全國青少年及總統盃攸關全中運外卡資格，是否先行與高中體總協

商後再行變更。在不影響全中運外卡資格情況下原則上同意。 

 

玖.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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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裁判獎懲制度 

 
懲處： 

 

1､ 擔任裁判時，應依照大會規定時間準時出席，屢勸不聽者，停

止裁判派任六個月。 

2､ 擔任裁判時，應穿著規定之服裝，經勸告後仍不改進者，停止

裁判派任六個月。 

3､ 擔任裁判時應注意本身之行為舉止，若有不當者，停止裁判派

任六個月至一年。 

4､ 因裁判在檢錄、過磅時造成的疏失，依嚴重性停止裁判派任六

個月至一年。 

5､ 裁判在執法時，偏袒選手造成不公正之判罰或給分者，停止裁

判派任一年。 

6､ 擔任全國性重要賽事，因判罰或評分不公正影響最後成績者，

停止裁判派任二年。 

7､ 擔任裁判時應秉持公正、客觀，不得在會場中與教練、選手交

談，視情節狀況停止裁判派任六個月至一年。 

8､ 已取得國際裁判者，2-3年需參加本會所舉辦之裁判講習，未參

加者停止裁判派任一年。 

 

獎勵： 

 

1､ 擔任全國性賽事之裁判，將由當場次競賽管理委員會、裁判長及

副裁判長評選出當次賽事最佳男、女裁判各一名，頒發最佳裁判

獎牌及獎狀乙張。 

 

2､ 年度最佳裁判，獲得全國性賽事最佳裁判中，由本會競賽裁判委

員會評選出年度最佳裁判一位，頒發年度最佳裁判獎盃、獎狀乙

張。 

 

評選要點：出缺席狀態、整體儀容、行為舉止、執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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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國際裁判經費補助要點 

 
一、目的：為增加我國裁判人員與國際交流機會，提升國內裁判素

質，培育國際裁判人才，訂定本補助要點。 

 

二、 申請對象：凡受聘擔任亞盟或世盟主辦的國際正式錦標賽(含

大獎賽及奧運資格賽)之裁判人員均可申請。 

 

補助之賽事名稱如下： 

世界跆拳道聯盟 亞洲跆拳道聯盟 

世界跆拳道錦標賽 亞洲跆拳道錦標賽 

世界青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亞洲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世界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亞洲青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世界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亞洲青少年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世界帕拉跆拳道錦標賽 亞洲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世界跆拳道大獎賽及決賽 亞洲少年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奧運資格賽 亞洲帕拉跆拳道錦標賽 

 

三、補助金額：依據中央政府訂定之全國體育運動團體經費補助辦法

規定辦理機票補助金額為限，由國際總會提供機票的國際賽事，

不在補助範圍之內。 

       補助方案 

（一） 補助機票金額 100%（一人受邀擔任裁判者）。 

（二） 補助機票金額 70%（同一賽事有 2 人受邀者）。 

（三） 補助機票金額 50%（同一賽事有 3 人以上受邀者）。 

（四） 補助艙等為經濟艙機票。 

 

四、申請方式及期程： 

    （一）申請人應於賽事一個月前，檢送大會應聘函向本會提出補

助申請。申請表格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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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申請人應於賽後二週內，檢送返國報告書一份至協會存

查。報告內容須包含參賽國及參賽人數，當次競賽規則

執導方針，案例探討，競賽管理等相關事務。 

     （三）申請人返國後需檢附機票購買證明及機票正本或電子機票

（需含金額）及登機證等相關核銷資料。 

  

五、返國後應於期限內繳交返國報告書，未於期限內繳交報告者，不

予以補助。 

 

本要點經競賽裁判委員會會議通過並經理事會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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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國際裁判經費補助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受邀賽事名稱  

申請人姓名  聯絡電話  

國際裁判證號  國際裁判級數  

機票費用 

預算金額 
 

航空公司名稱  

航班時間 

去程  

回程  

備註 

申請人繳交資料： 

1. 經費補助申請表乙份。 

2. 申請人請檢附邀請函乙份。 

 

申請期程：申請人應於賽事一個月前向本會提出補助

申請。 
 


